朝阳区应急管理局公示

吉林申大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:
1.撬装加油设备临近车道一侧未设置防撞设施；
2.立式水泥仓个别直梯歪斜，护笼立杆少于5根（实际为3根）且钢直梯护笼顶部在平台或梯子顶部进、出平面之上的高度不足。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，结合《吉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5年版）有关内容的规定，决定给予处罚款人民币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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